
连云港市赛科废料处置有限公司清洁生产审核信息公示

根据 《清洁生产审核办法》 (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环境保护部令第 38号 ,

⒛ 16)第八条、第十一条相关规定,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当依据企业
“
双超、高耗能、双有

”
的实际情况,在当地媒体、企业官网或采取其他便于公众

知晓的方式公布企业相关信息。根据 《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公布省 2⒓5年第一批

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名单的通告》,我公司被列入江苏省 2u5年第一批强

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名单,我公司已委托第三方机构常州卓灵环境科技有限

公司开展本轮清洁生产审核的技术咨询服务,特此向社会公开信息,企业环境信息

公开表见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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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联系人及 lL访l 谷丌才 0518-8052ll82

生产经营和管理

服务的主要内容

经营范围包括:危险废物经营 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营活动,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)一般项目: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;环保咨询
服务 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,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)

使用有毒有害物

质的情况

名称 年使用量⑴ 川途

危险废物 18000 焚烧

排放有毒有害物

质的情况

名称 年排放量⑴ 排放浓庋 (mg/n13)

DA001

砷及其化合物 0.001816 0.032

铬及共化合物 0.001023 0.005

铅及其化合物 0.000596 0,00158

汞及共化合物 0,000044 000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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氮氧化物 101643 ll54

氯化氢 0,021 0,05

二氧化硫 0,I2574 144

颗粒物 0771 13.703

锡、锑、铜、锰、

镍、钴及其化合

物

0,00395 0037

废水排放口

悬浮物 0,01597
0
∠

五日生化需氧量 0,0014

化学需氧量 O。 0136 20,9

总汞 0.000035 0.0017

、亡⒈钅鬲 0,000011 0015

六价铬 0000003 0.003

、总Ⅱ巾 0,000701 0,0045

总铅 0,000065 0,25

危险废物产生及

处理处置情况

d另
' 
名称 年产生量(t) 处置去向

'  焚烧炉渣 4339,93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

焚烧飞灰 1271,153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

水处理残渣 18329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

废水处理污泥 706.452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

废滤袋 0
∠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

实验室废液 0,081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

废活性炭 78,9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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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 m,l火栩料 459744 委托有资质的 F冖^位处甘

依法落实l不境风

险防控措施情况

I、 已编制炽1险评估报告和突发坏境应急顶案 ;

0
∠ 学丬环保法乍u法规并过t行合法性分析 ;

制定年度环境提升计划 ;

参与清洁生产审核。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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